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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李依鳳
電話：08-7362589#208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33007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66775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776709_11266775600_1_4776709_11266775600_1.pdf)

主旨：函轉桃園市體育發展基金會辦理「2023桃園電競節－《傳

說對決》」競賽規程及相關訊息，請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112年11月9日桃體競字第

112001419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日期及報名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自112年11月7日(星期一)下午6時至11月16日

(星期四)下午6時截止。

(二)賽事期間：海選賽於112年11月21日(星期二)至24日(星

期五)；線上複賽於11月25日(星期六)至26日(星期日)；

線上決賽於12月2日(星期六)至3日(星期日)。

(三)報名資格：年滿12歲(含)以上。

(四)參賽資格：

１、隊伍內至少有一名隊員為桃園戶籍選手。

２、每隊至少5人，最多可以擁有一名替補選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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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倘有疑問，請逕洽活動承辦人林柏超先生，電話：

0923219888。

四、參與旨揭活動之縣屬教職員工，請依照「屏東縣各級學校

教職員工參與各類運動競賽公假及獎懲處理原則」並本權

責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
小

副本：全民運動及產業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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